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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2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26号海关总署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管理办法》

的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

管理办法》经2005年3月9日署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署 长 牟新生二○○五年三月二十一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管理

办法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出口加工区管理，方便区内企业生

产经营，鼓励扩大外贸出口，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

加工区监管的暂行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

本办法。第二条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是指区内加

工企业（以下简称转出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

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将

本企业加工生产的产品直接或者通过保税仓储企业转入其他

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及区外加工贸易

企业（以下简称转入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 转出企业未经实质性加工的保税料件不得进行出区

深加工结转。第四条 出口加工区企业加工生产的产品转入其

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深加工的，

不列入海关统计。出口加工区企业加工生产的产品转至区外

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的，列入海关单项统计。第五条 转入企



业、转出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展出口加工区货物

出区深加工结转：（一）不符合海关监管要求，被海关责令

限期整改，在整改期内的；（二）涉嫌走私已被海关立案调

查、侦查，尚未结案的；（三）有逾期未报核《加工贸易手

册》的；（四）专营维修、设计开发的；（五）其他不符合

深加工结转监管条件的。第六条 出口加工区企业开展深加工

结转时，转出企业凭出口加工区管委会的批复，向转出企业

所在地的出口加工区海关办理海关备案手续后，方可开展货

物的实际结转。对转入其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的,转入企业凭其所谇芪岬呐矗欢宰氤隹诩庸で⒈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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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鞴懿棵诺呐矗凑涨翱罟娑ò炖斫嶙中?/P> 第七条 对结转至

其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的加工贸易

企业的货物，海关按照对加工贸易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

手续，结转产品如果属于加工贸易项下进口许可证件管理商

品的，企业应当向海关提供相应的有效进口许可证件。第八

条 转出企业、转入企业可以采用“分批送货、集中报关”的

方式办理结转手续。对转入其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的, 转出企业、转入企业分别在主管海关办理结

转手续；对转至其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外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出企业、转入企业在转出地主管海

关办理结转手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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